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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黃庭堅用「字中有筆，如禪家句中有眼」一語概括了他「以禪論書」的書學

思想，他說：「字中有筆，如禪家句中有眼，直須具此眼者，乃能知之。」意謂

書法中生機盎然的筆意，就像禪師開悟學者時的禪語點化。宋朝以後的文人士大

夫很多都有某種程度的參禪經驗，從蘇軾、黃庭堅甚至到明朝的董其昌，都有以

禪論書，並且用禪的話頭、境界來解釋禪與書法的聯想或體悟，禪書(禪意書風)

在書法史的發展過程中，的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；禪與書法，看似抽象的思維

卻與書法理論、藝術美感相結合，最終在妙心契合處散發無限的韻味。 

    本文藉由黃庭堅的參禪經驗與其自身書法創作觀點的輝映，試著整理禪宗思

維提供書家感悟的思想覺知，以及如何印證其創作心源，並進而分析禪意書風所

投射出的書家書寫狀態，藝術風貌及特質，透過禪宗思維在書法藝術美感呈現特

殊風格的探討，進而歸納出參有禪宗思維的書法藝術況味。 

 

 

【關鍵字】字中有筆、句中有眼、以禪論書、禪意書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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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
    北宋時期，禪宗益盛，參禪風氣一時蔚為風尚，其思維方式，也逐漸滲透 

於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及藝術創作和理論中。歐陽中石在《書法天地》一書中說了

一段禪宗與宋代書風的關係，他說： 

 

    禪宗之所以征服了中國士大夫，是因為它在一定程度內以審美的態度對待人 

    生和世界的，這種性質是禪文化與中國藝術發生聯繫並滲透的內在基礎。禪 

    宗的思維方式滲入文人士大夫的藝術創作，使中國傳統藝術越來越強調「意」   

    ─蘊藏於作品形象中的內在情感與哲理，越來越追求創作構思時的自由無 

    羈，求其「得意忘形」。1 

 

黃庭堅不只參禪，也深受禪宗影響，並自覺地「以禪入書」，成為一位成功的「以

禪論書」的書家。由於黃庭堅的「以禪論書」建立在他對禪和書法都有透徹理解

的基礎上，因而禪對他的書學觀點的影響是自然而然的、文情交融的，其書學理

論也因而更具說服力。 

 

一、黃庭堅的「以禪論書」 

   (一) 書論部分略舉 

    黃庭堅「以禪論書」的理論是主張「字中有筆，如禪家句中有眼」，對於黃

庭堅「字中有筆」與「禪家句中有眼」的關係論述，在北宋朝當時是很新鮮的。

其在〈題跋帖〉及〈自評元祐年間書作〉都反覆的提到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歐陽中石等著，《書法天地》（台北市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2002 年 12 月），頁29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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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字中有筆，如禪家句中有眼，直須具此眼者，乃能知之。2 

    字中有筆，如禪家句中有眼，非深解宗趣，豈易言哉。3 

 

    另外，黃庭堅也說了： 

 

     蓋字中無筆，如禪句中無眼，非深解宗理者，未易及此。4 

     凡作一文，皆須有宗趣，始終關鍵，有開有合。5 

 

從字面上來看，「字中有筆」就是指在書寫過程中或書法作品中，能看到筆意，

也可以理解為書法作品中能看到書寫者的用筆痕跡。而「字中有筆」與「禪家句

中有眼」兩者之間又有什麼關聯呢 ? 

 

    就禪學的意思而言，禪宗的「眼」有兩種意涵，一是指「句中眼」，乃為語

言文字中的微妙處，就是指禪句中有明心見性的成分，這樣就與「字中有筆」有

了相通性；「字中有筆」即字中體現出對筆法的透撤理解，也就是字中對筆法的

明心見性。另外一個意思是指「具眼人」，黃庭堅認為只有「具眼人」才能深諳

知之，所以說了非深解宗趣，豈易言哉。此「眼」華嚴宗稱為「法界觀」、禪宗

稱作「正法眼」，其根本精神就是視萬法平等，從而圓融無礙。這兩種含意的「眼」

其實是統一的，只有「具眼人」才能明白「句中眼」。 

 

    再參考錢鍾書的說法，禪家的「句中眼」是喻為「要旨妙道」6，所謂「字

中有筆」是泛指書法用筆的微妙處，「字中有筆」的筆不能單看作是某一種特定

的筆法或是字體中形成某種的具體筆劃，否則就是緣木求魚了，而且也不符合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黃庭堅，〈題跋帖〉見《歷代書法論文選》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07 年），頁 355。 
3 黃庭堅，〈自評元祐年間書作〉，《山谷題跋》卷五。 
4 黃庭堅，〈論寫字法〉見《歷代書法論文選》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07 年），頁 357。 
5 黃庭堅，〈答洪駒父書〉，《黃庭堅全集‧正集》卷十八。 
6 錢鍾書，《談藝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 年），頁 33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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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精神與旨趣。 

 

    對於上述的理解，我們還可以透過南宋姜夔的論述，進一步來分析，姜夔在

《續書譜》中說： 

 

    余嘗歷觀古之名書，無不點畫振動，如見其揮運之時。山谷云：字中有筆， 

    如禪句中有眼，豈欺我哉。7  

 

姜夔認為「字中有筆」就是點畫振動，如見作者揮運之時，點畫振動是書法用筆

求「活」形成的效果，在黃庭堅看來，這就是活潑禪機所顯發的妙用。 

另外，黃庭堅在〈自評元祐年間書作〉，又再一次的補充了這方面的思想： 

 

    往時王定國道余書不工，書工不工是不足計較事，然余未嘗心服。由今日觀 

    之，定國之言誠不謬，蓋用筆不知擒縱也。8 

 

「擒縱」與禪的思想也是有關，史季溫在注解黃庭堅《次韻吉老十小詩》之四：

「藏拙無三窟，談禪劇七擒。」時說了： 

 

談禪問答之間，譬若孔明之如孟獲，七擒七縱也9 

 

「擒縱」是禪師與學人談禪問答的具體手段，是禪師接人的方便做法，所謂「擒

縱」也就是收放擒縱一詞，在黃庭堅的論述中也多次出現，列舉如下： 

 

    木刻鷂子，豈解縱擒。1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姜夔，《續書譜》見《歷代書法論文選》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07 年），頁 394。 
8 同註釋 3。 
9 黃庭堅，〈次韻吉老十小詩〉，《黃庭堅外集詩注》卷十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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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為伊業識茫茫，所以一奪一與。11 

     入泥入水為人，捏聚放開由己。12 

  

此外，黃庭堅也以這些話頭來論書法用筆： 

     

     蓋用筆不知擒縱，故字中無筆耳。13 

     至元祐末所作書差可觀，然用筆亦不知起倒。14 

 

除了「擒縱」以外，「起倒」、「與奪」、「縱奪」、「捏聚放開」這些話頭的意思都

很接近。禪宗常用木刻鷂子、布袋裏老鴨，比喻根基淺者死於句下。因此「擒縱」

「起倒」、「縱奪」是求「活」的手段。 

周星蓮《臨池管見》云： 

 

     有擒縱，方有節制，有生殺，用筆乃醒，醒則骨節通靈，自無僵臥紙上之

病。15 

 

黃庭堅正是從禪宗接人的殺活手段中得到啟示，從而使他的書法充滿了蓬勃的生

機。他所謂的用筆不知「擒縱」即用筆沒有收放，也就是對筆法沒有透徹的理解，

為筆所束縛，因此就會字中無筆了。 

 

    (二) 書評部分略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黃庭堅，〈請黃龍晦堂和尚開堂疏〉，《補遺》卷十一，頁 2335。 
11 黃庭堅，〈化氈頌〉卷三，《別集》，頁 1520。 
12 黃庭堅，〈請郭山長老應霖疏〉，《外集》卷二十四，頁 1442。 
13 同註釋 3。 
14 黃庭堅，〈書韋深道諸帖〉，《山谷題跋》卷七。 
15 周星蓮，《臨池管見》，《歷代書法論文選》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81 年），頁 72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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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黃庭堅用很多充滿頓悟式的機鋒妙語，來反映在書法題跋中，他對一些書家

的評論，也常以禪學為喻： 

    余嘗評近世三家書：楊少師如散僧入聖，李西臺如法師參禪，王著如小僧 

    縛律。恐來者不能易予此論也。少師此詩草，余二十五年前嘗得之，日臨 

    數紙，未嘗不嘆其妙。16 

 

在其〈跋法帖〉又云： 

 

    余嘗論近世三家書云：王著如小僧縛律；李建中如講僧參禪，楊凝式如散僧    

    入聖，當以右軍父子為標準，觀予此言，乃知遠近。17 

 

 另外，大家更耳熟能詳的是例子是〈跋東坡書寒食詩〉： 

 

    東坡此詩似李太白，猶恐太白有未到處。此書兼顏魯公、楊少師、李西臺筆     

    意，試使東坡復為之，未必及此；它日東坡或見此書，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 

    也。18 

 

在〈跋西園草書〉則云： 

 

    西園草書，如散聖說禪，人不易識。若逢本分，鉗鎚百雜碎。19 

 

    從上面的評論中，黃庭堅盛讚楊凝式的書法，稱之為「散僧入聖」，意謂楊

凝式的書法在蕭散無法之中富有韻味之特點。而對於亦師亦友的蘇軾，論其書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 黃庭堅，《黃文節公正集．題楊凝氏詩碑》(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2001 年)，頁 756。 
17 黃庭堅，〈跋法帖〉，《山谷題跋》卷四。 
18 黃庭堅，《黃文節公別集．跋東坡書寒食詩》(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2001 年)，頁 1608。 
19 黃庭堅，《黃文節公正集．跋西園草書》(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2001 年)，頁 68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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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境之高遠，具有顏魯公、楊少師、李西臺筆意，大大推崇蘇軾的書法應為當朝

第一。面對自己的老師晦堂祖心則讚譽為「散聖說禪」，如禪師點化，不落位階、

不著痕跡，因而人不易識，只有遇見本色衲子，一超直入如來，或著如九方皋相

馬，遺其玄黃牝牡，才能洞見真實面目。 

 

    黃庭堅的書學思想與禪宗關係至深，他自覺性的「以禪論書」，開闢了書法

理論的新視野，在黃庭堅之前，雖不乏討論書學與佛學、禪學關係的理論現象，

但達到黃庭堅書論與禪理高度密合者卻少見，這自當是黃庭堅在書學與禪學兩個

領域都有所徹悟，才能具備如此的滲透力。 

 

二、黃庭堅書禪相融的現象 

   黃庭堅有著深厚的禪學修養，他以禪學的感悟來觀照書法藝術創作，追求自

由心性的表達。在他傳世的書法作品中，不乏帶有強烈的個性特點，這和臨濟宗

黃龍派的「放任自由」、「無往而非道」的思想是有關的，黃庭堅的書法具有不受

外在任何約束的格調意趣，許多的行草作品也充分說明禪意書法的本質，同時也

點出了禪宗的精神。清人笪重光說：涪翁精於禪悅，發為筆墨，如散僧入聖，無

裘馬輕肥氣，視海岳、眉山別立風格，他認為黃庭堅的書法不落窠臼，率真自然，

極富禪意。列舉書作略說明如下： 

 

    (一)、從黃庭堅〈李白憶舊遊詩卷〉中(圖 1)，可看出其心靈奔放自在、意

念自適的動感形質及結體盤錯。禪宗的教學方法，要學人「悟道」，更直接、更

內在、更真實、更合乎人的本心，它的妙法在於不即不離又若即若離，真教人欲

窺其高妙之堂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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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〈李白憶舊遊詩卷〉局部 墨跡紙本 縱37厘米，橫392.5厘米，日本京都藤井齋成舍有鄰館

藏。 

  

    (二)、接著來看〈松風閣〉(圖 2)，此作品為黃庭堅五十七歲留居荊南之作，

與朋友游鄂城樊山，途經松林間一座亭閣，在此過夜，聽松濤而成韻。黃庭堅晚

年為新黨排斥，謫居四川期間，書法大進，自謂觀當地船夫盪槳而悟筆法，故晚

年運筆多如划槳撥水，節節澀進頓挫。此卷筆勢開閤，如長槍大戟盪漾空際，昂

藏傲岸，韻味自適，筆法精妙。 

 

 

圖 2 〈松風閣〉局部 墨跡紙本，縱32．8厘米 橫219．2厘米，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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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三)、黃庭堅寫〈經伏波神祠〉(圖 3)，洋洋數十行，揮灑自如，筆筆精到，氣

勢開張，結體舒展，黃庭堅晚年書法大成，心手調合，筆墨又如人意。卷後自題

記：「持到淮南，見餘故舊可示之，何如元祐中黃魯直書？」這句話寫得自信，

因是其得意之筆，認為此時作品已臻圓熟，與往昔書法截然不同。 

 

圖 3〈經伏波神祠〉局部 墨跡紙本，33.6 × 82.6厘米，日本東京细川護立氏藏。 

    之後，於〈自評元祐年間書作〉又言：往時王定國道余書不工。書工不工，

是不足計較事，然余未嘗心服。由今日觀之，定國之言誠不謬，蓋用筆不知擒縱，

故字中無筆耳。此時，已是反省友人王定國對自己當時的告誡，而對以前的否定

則是為了對現在的肯定。 

 

 (四)、黃庭堅〈諸上座帖〉(圖 4 )，是為友人李任道所錄寫的五代金陵僧人文益

的〈語錄〉，全文係佛家禪語。此書學懷素的狂草體，筆意縱橫，氣勢蒼渾雄偉，

字法奇宕，如馬脫韁，無所拘束，尤其能顯示出書者懸腕攝鋒運筆的高超書藝。

黃庭堅曾自云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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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予學草書三十餘年，初以周越為師，故二十年抖擻俗氣不脫，晚得蘇才翁、 

    子美書觀之，乃得古人筆意。其後又得張長史、僧懷素、高閑墨跡，乃窺筆    

    法之妙。20 

 

由此在繼承張旭、懷素一派草法基礎上創造出了自己獨特的風格。 

 

 

圖 4〈諸上座帖〉局部 墨跡紙本，縱33cm，橫729.5cm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。 

 

姜夔在《續書譜》中有段話談及草書的傳承演變時，也是這麼肯定黃庭堅的。 

 

   古人作草，如今人作真，何嘗苟且。其相連處，特是引帶。嘗考其字，是點 

   畫處皆重，非點畫處偶相引帶，其筆皆輕。雖復變化多端，而未嘗亂其法度。 

   張顛、懷素最號野逸，而不失此法。近代山谷老人，自謂得長沙三昧，草書 

   之法至是又一變矣。流至於今，不可復觀。21 

 

    黃庭堅不僅在行草書法上有卓越的成就，在書學理論上亦能與其書風相結

合，他滲透於藝術中，又與自身的思想心神呼應。因此，他是將書法做為心靈涵

養的憑藉，樹立超越自我、不隨人入計的書法風格，讓我們體會到一種活潑的、

清澈的藝術面貌，這正是禪宗思維融入黃庭堅書學思想與作品的當下，禪意書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 黃庭堅，《黃文節公外集．書草老杜詩與黃斌老》(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2001 年)，頁 1406。 
21 姜夔，《續書譜》見《歷代書法論文選》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81 年），頁 38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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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書家自省與觀照中最真實也最直接的一面。 

 

三、禪與書法 

    藝術是一種直覺的活動，其包含的內容與形式非常廣泛，當我們企圖對它的

內容或精神作出理性或具體的解釋時，總只能抓住其中一部分，很難將其產生、

創作思想或欣賞等問題作全面性的闡釋。從禪學思想和書學理論或書法創作的角

度出發，整理禪與書法契合關係的當下，進一步尋求禪與書法兩者得以了悟的契

機，為禪與書法的研究整理出較清晰的說明，此篇論文就目前所蒐集到的禪與書

法兩者關係的文獻資料，略述及分類如下： 

 

(一) 禪書是一種境界 

     蔣大康說： 

 

    禪是洞徹生命的哲學，教人識心見性，將人的生命宇宙化、自然化；書法是    

    表現生命的藝術，任人寫心寫性，將漢字生命化、情感化。禪家見性而忘情，  

    書家得意而忘形，但兩者都以對自心自性的徹悟來觀照人生和宇宙之心—— 

    通與真如，遣除雜念與執著的瞬間，所頓現的自我真心與宇宙之心融為一    

    體，我就是佛，生命進入一個心體亦空，萬緣俱寂的自在之境，這既是哲學 

    的禪的境界，又是審美的、藝術創造的妙境，是心靈得以虛靜和解脫的人生 

    至真、至善、至美與至樂的理想境界。22  

 

禪書是一種個人理解後內化的藝術表現，但這裡要再強調的是，禪書不是空中樓

閣，沒經過傳統書法技藝的修習、研究、揣摩、體悟，是很難領會禪書的真味，

沒有傳統書法基礎及技巧的鍛煉，無法心手如一，也無法得心應手的展示內心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2 蔣大康，〈禪道與書道〉載吳平編《名家說禪》(上海：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，2002 年)，頁    

   237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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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印跡，傳達出這種個人意識的況味。 

 

(二) 禪書是一種「入定」觀 

    湯其根認為，王羲之在（題衛夫人筆陣圖後）中所說的「凝神靜思」的書法

創作狀態，正是書家作書之前調心練意，排除雜念，萬神歸一進到「入定」之時。

由此而產生智慧、靈感，產生廣闊的形象思維。這個由「入定」而產生的思維範

疇絕不僅僅是字形大小、偃仰、平直、振動等等。對一個成熟的書家來說，「入

定」的妙用，往往能出現意想不到的神來之筆，所謂「奔雷墜石之奇，鴻飛獸駭

之姿」皆出於「入定」後而產生的形象思維。當然，書家的「入定」與禪僧的入

定既有相似的一面，又有很大的區別。對此，湯其根分析說： 

 

    相同處，雙方都是通過靜慮的方法，守其一定點，刨根究底，產生頓悟，而   

    發出智慧的光芒。不同的是，佛家的入定是為了排除妄念產生頓悟，以求得 

    六根清靜，明了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。以至達到斷除煩惱 

    而成佛道的目的。而書家之「入定」，則是為了高度的集中思想，思慮通審， 

    在此基礎上展開廣闊的形象思維，產生頓悟，使書法達到入妙境地。23 

 

心既然靜了，思慮也當然清靜，在書寫的當下，知道眼中所見、眼見之跡，如大

小、粗細、長短、枯潤等，如同水中之月無有定實；知道手中之筆隨所覺觸，如

輕重、快慢、澀滑等，亦如同夢影幻化似真又非真。 

 

(三) 禪書是一種禪味書法 

    楊諤認為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3 湯其根，〈禪定與書法〉，《書法研究》(1987 年第 4 期)，頁 104～10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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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所謂的禪味書法，就是主要依據禪宗思想創作的，注重表現書家禪家式心靈 

    的書法。24 

 

文章還將禪味書法歷史地劃為三個時期：萌芽期、鼎盛期、蛻變期，涵蓋從魏晉

至民國的書法發展史。此外還探討了禪味書法的特徵，並將之歸為三類：1.空寂

絕塵  2.清麗瀟灑  3.狂放縱逸。 

所以，禪書不離禪味，可以這麼比喻：禪味如茶，至味無味，冷、奇、清、淡等

滋味、可觀賞的味道不只是表面，內在省視才是要素，它重在清淨、自然不做作；

也可以說是形中無常、意中不滯、法中不拘、心中無住，依此可作為審美、欣賞

禪書況味的途徑。 

 

(四) 禪書是一種本心論  

   安民認為： 

 

   禪與書法，都十分強調心的重要作用。禪學的真心一元論（也稱心物一元論） 

   的思想，即認為人的本心是永恆的、絕對的、無所不在的、靈明不昧的，它 

   是世界的本原，宇宙的實體。世間的一切都是由它派生的，只要頓悟產生， 

   人就會「即時豁然，還得本心」。25  

 

安民還例舉一些古代書家的言論，認為書法亦是旨在表現書家的本心。例如清代

劉熙載說： 

 

    筆情墨情，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，是則理、性、情者，書之首務也。26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4 楊諤，〈禪與書法——淺論禪味書法〉，《書法研究》(1991 年第 1 期)，頁 64～77。 
25 安民〈禪宗與書法藝術〉，《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》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，1997 年第 3 期，頁 

         89～91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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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寫字者，寫志也。他又說： 

 

   楊子（楊雄）以書畫為心畫，故書也者，心學也。27 

 

因此，禪與書法都是注重本心。而禪書不求唯美，只求與心相應，與真心相近，

至於心內為何境、是否合於世俗的審美標準，不是禪書創作的直接目的。   

 

(五) 禪書是一種禪與書的不二說  

    何勁松在《禪與書法藝術》一文中說： 

    從古至今，中國人的心態、思維方式、審美情趣，都擺脫不了禪的影響。我 

    們分析禪與書法的關係，正是因為禪的思想，貫穿了整個書法藝術的領域。 

    不僅隋唐以後的書法，深染禪的影響，就是隋唐以前的書法也暗合了禪的精 

    神：禪與書法是一而非二，是二亦不二。28 

 

從上所述，這裡可以這麼說：藝術與禪同樣是追求心靈自由的過程，透過禪的理

解與生活實踐，運用在書法的書寫表現上，提升生命情感與書法之間的成熟高

度，進而在書法藝術創作上的體悟得以如禪般的解脫自在，自由奔放而盡情揮

灑，或傳達出內心世界的靜謐空寂，不隨世人逐波而流且人云亦云的自我個性。 

 

    由上分析，在禪宗的影響下，禪書呈現出有別與儒家的美與善的中和、道家

的與自然大化合一，而崇尚「道由心生」、「見性成佛」以排除法的束縛，主張

當下「頓悟」表現個人獨特個性，並尋求解脫與自在。書家透過參禪後虛靜的心

靈，不執著技巧、體悟書寫法度之外的法、與身外的萬事萬物的內在本質，將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6 劉熙載，〈藝概〉見《歷代書法論文選》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81 年），頁 715。 
27 同上，頁 714。 
28 同註釋 25，頁 9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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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獨特的個性、生命情調與審美態度，透過各種書法表現形式或技法自在的表現

出，呈現一種風貌獨特的韻致，這也是禪的精神在藝術高度上之展現。 

 

四、試析禪意書風的況味 

    禪意書風的「意」，可以當作「韻味」、「韻致」體會，是一種抒情寫意的投

射，既可以「隨手寫去」、「得筆外意」、「得意忘形」、「別立風格」。禪學體驗的

本質特徵就在於直覺，在於「非思量」，它以非理性超越理性，以神秘的直覺超

越邏輯的思辨，以體悟超越推理，以審美的思維超越理性的思維。如此說來，禪

意書風不就是不可言說了嗎？其實我們不必在書法的書寫過程中或欣賞書中，尋

求哪一筆、哪一劃是禪意，因為刻舟求劍和緣木求魚都不是欣賞藝術品味的途徑。 

在此試著分析禪意書風可嗅出的況味： 

 

  （一）蕭然淡遠之境 

    禪宗重視「心性」，亦即「明心見性」。要求人們追求心的明淨，不隨波逐流， 

以自身的真如來審視觀察一切，「我心即佛，佛即我心」，以至梵我合一。在黃庭

堅〈書家弟幼安作草後〉可看出他雖經歷宦海浮沉，但卻「未嘗一事橫於胸中」，

其云： 

 

    幼安弟喜作草，攜筆東西家，動輒龍蛇滿壁，草聖之聲，欲滿江西。來 

    求法於老夫。老夫之書本無法也，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，未嘗一事橫於 

    胸中，故不擇筆墨，遇紙則書，紙盡則已，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。 

    譬如木人，舞中節拍，人歎其工，舞罷則又蕭然矣。幼安然吾言乎?」29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9 黃庭堅，〈書家弟幼安作草後〉見《歷代書法論文選》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07 年），  

   頁 35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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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上述內容的體會，蕭元在《書法美學史》則認為： 

 

    其（禪）出法點是對世界的根本認識，即把世間萬事萬物的發生與滅亡都視   

    作一種緣─一種超現實、超意志的存在，遠在你認識他之前就存了，並將繼 

    續延著既定的方向運行，他不可捉摸而又無法抗拒，「如蚊蚋聚散」，也並無 

    所謂生命的意義，因此大可不必將此無意義的存在「橫於胸中」，因此「故 

    不擇筆墨，遇紙則書，紙盡則已，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」。30 

 

經由蕭元的闡釋，更明白了最後萬緣終將盡歸於虛幻，無須計較其優劣得失。 

 

（二）法度之外又妙合法度 

    禪宗不立文字，雖不立文字，卻常藉文字傳達禪宗的思想。不立文字，蓋擔

心人們溺於語言文字之末，困於入海算沙，而昧其本來面目。但傳播既廣，禪宗

亦須再藉文字以記載參禪，因此禪宗既否定文字又應用文字。禪宗書法也因此種

思維，表現出既非反對追求成法的美感，更重要的在於追求非法的意韻。探求法

的本源是無法，探求禪的本源是無心，雖無法從不違逆法的精神，雖無心從不違

逆心的諦視。所以，書家透過參禪後虛靜的心靈，不執著技巧、體悟書寫法度之

外的法、與身外之身的萬事萬物的自性本質。 

 

（三）因自我意識而呈現自我面貌 

    禪修在生活態度上、創作上是對形色不執著，在書法創作上依賴的幾乎不是

技巧，而是強烈的自我意識心。試著從米芾這句：「吾書無王右軍一點俗氣」來

看看，王羲之的書法會俗氣嗎？當然不會，只是學的人多了，而且學的有點像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0 蕭元，《書法美學史》(長沙：湖南美術出版社，1998 年 6 月)，頁 23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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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更多了，少了個人特殊的面貌，雖好吾不取也。南齊張融更是說了： 

 

    非恨臣無二王法，恨二王無臣法。31 

 

生於二王之後，何來二王無臣法之恨？只是恨不生於二王之前，我張融所創獲的

書法當可影響二王，張融的口氣不可謂不大，然而禪意寫書正需要正種氣度。禪

書的書法是非平衡的、非單純的、是禪機交融後自然而然的創見，也就在這樣的

風格中表現自我的個性，是充滿一種生機、跳脫的意象，也可以說是個人生命與

情感的觀照合一。 

 

五、小結 

    黃庭堅有著深厚的禪學修養，他以對禪學的感悟來覺知書法藝術創作，追求

自由心性的表達，以一顆平常之心來觀照書學思維，從而使自己的作品及論述具

有濃厚的禪宗美學意蘊並激盪著藝術生命的內涵。 

 

    禪意書風不強調技巧，而強調自我意識，它是這樣原始的、活潑的、跳脫的、

強烈的書法風格，對書法中優雅的文人氣質構成了衝擊。優雅久了，容易造成單

調乏味的生氣，因為優雅的氣質相對震懾的能量較弱，無法造成變動的結果。優

雅有時甚至是創作的負擔，在自己為優雅，在別人可能成了束縛。 

 

    當今強調書法追求原創的意識心理，禪意書風的墨跡與禪學修悟的心路參

照，或許可以提供書法創作及書學思考的機會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1 李延壽，〈蘇州府志〉《南史》卷 96 人物 文苑 頁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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